附件1：
江门市五邑中医院2026年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服务项目服务需求

一、服务范围及内容
1.检测点位：病理科下设的标本检查室、组织包埋室、染色制片室、病理档案室、病理科诊断室共5间工作室，每间各设置1个采样点。
2.检测项目：空气中甲醛、二甲苯的浓度。
3.检测依据：GB/T 18883-2022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或GBZ 2.1-2019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》。
二、服务质量要求
1.资质要求：检测机构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书。
2.报告要求：出具正式检测报告（一式三份），加盖CMA章，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能满足职业健康检查及监管要求。
三、服务响应
1.采样前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与采购人协商确定时间，不得干扰医院正常秩序。
2.现场采样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检测报告。
3.采购人对报告有异议时，中标人须在3个工作日内复核；若确因中标人原因导致报告错误，中标人应在5个工作日内无偿复测并重新出具合格报告。
四、现场管理与保密
1.中标人须遵守医院安全生产、院感防控等规定，自行承担人员及设备安全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由中标人全额赔偿。
2.对检测中知悉的医院信息予以保密，不得泄露或用于其他用途。如因中标人泄露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，中标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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